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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解决企业亏损亦绝

非一日之功，必须从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到微观

管理方面进行动态的、综合的治理。

（一）理顺宏观经济政策。要从宏观上研究

改革开放政策与产业政策、税收政策以及金融

投资政策的配套运用。凡不符合国家产业发展

政策的、国内生产能力过剩、与国有企业争市场

原料、以及技术水平低的行业或企业，不论是以

“三资”、乡办、校办名义抑或是在开发区办的企

业，均不能享受优惠政策。也就是说，优惠政策

必须体现在行业的发展和鼓励上，而不能体现

在企业类型、经济性质和地区上。

（二）有序地规划产业结构调整，合理组织

生产力。首先，有关部门要着手研究中小企业的

发展和出路，如小石化、小纺织、小酒厂等一大

批小企业的转产合并的问题 ，要防止系统内的

小企业“一窝蜂”地往一个方向转，合理组织和

疏导中小企业的发展，克服多年来中小企业与

国有大中型企业争原料、争市场的弊端。其次是

打破现行的行业管理体制，改变主管部门管得

多，干预多，划地为牢，成为包罗万象、门类俱全

的“总公司”现象。最后，鼓励集约化、规模化经

营，切实提高企业的规模经济效益。针对我国企

业亏损的特征，主要是企业规模集中程度不够，

建议国家在资金、政策等方面，采取切实可行措

施，鼓励行业系统上规模、上水平。

（三）下大力气，对传统工业进行技术改造。

国家每年可以从财政安排的投资中，拿出绝大

部分钱用于传统支柱产业的改造，尤其是改造

纺织、轻工等现有老企业。同时，采取优惠政策，

鼓励以“三资”企业方式对现有老企业进行嫁接

改造，从而提高现行国有老企业的技术装备水

平。

（四）尽快卸掉企业的包袱。主要是卸掉国

有老企业的贷款包袱，采取措施，分别轻重缓

急，将一部分老企业的贷款改为国家投资，或变

成为银行控制的股份。同时还要把国有企业的

社会包袱卸下，逐步实现社会职能完全社会化。

（五）抓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现行的亏损

企业，尤其是老企业，曾经为国家做出 了巨 大的

贡献，这部分企业的退休老职工以 及 待业 保险

等理应由国家负担。因此，是否可以 从 现 在起，

通过压缩财政投资建设规模 ，拿出一部分资 金

建立社会保障基金，用于安置 失 业职 工 和困 难

职工。同时着手医疗、待业保险的规范化操作，

建立统一的基金，纳入财政管理范围。

（六）帮助亏损企业调整产业结构和组织结

构。对于扭亏有望 、符合产业政策的 ，通过资金

倾斜帮助企业技术改造，实现扭亏 为盈 ；对转产

有条件的，要通过资金、政策等来扶持 企 业的发

展。尤其是一些地处市中心的 工业 企 业、应该积

极创造条件转办第三产业。对于扭 亏 无望 ，长期

亏损，且资不抵债的，要下决心破产 批，通过

社会保障体系来调整和安置职 工 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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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财经法纪的

现象为何屡禁不止？

孙占清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国家对财政执法 工

作非常重视。自 1979 年开始，国家制定的关 于财 政 方

面的法律、行政法规以 及规章制度总数多达 20 0 0 多

条，基本上改变 了以往无法可依的状况。同时，各级政

府又相应地成 立了审计、“大检查办”，财政内部也相继

成立了中企组、监察室等监督、检查机构。除 了日常监

督检查、专项检查外，1985 年以 来，每年都在 全国范围

内进行 一次集中性财务、税收 、物价 大检 查。 这些 工 作

的开展，无疑为增加财政收入，打击经济领域 里的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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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活动，端正党风和社会风气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然而令人担忧的是，经济生活中的各种违法乱纪行为

并没有因此而得到根本解决，有些问题还有继续发展

蔓延的趋势。为什么？结合这几年的工作实际，笔者认

为主要原因在于：

一、财政法制宣传教育不够深入普及。再好的法

律、法规不宣传、不学习，不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也不

能得到很好的贯彻执行。以往一些行之有效的财政法

规、条文在执行中之所以遇到障碍，重要的原因之一就

在于宣传教育抓得不实。据笔者了解，一些乡因农业税

征管力 量不足，主要依靠村代征，而村干部为了工作省

力，把摊派、收费等同国税混在一起征收，谎称都是国

家要的钱，农民分不清哪些是应交的国税，哪些是不合

理的摊派、费用，感到上交的“皇粮”越来越多，负担越

来越重，深为不满，有的甚至对抗。一些企事业单位的

领 导和财会人员对《会计法》、财务制度等法规也是知

之 甚少或根本不知，执行起来自然是我行我素，违法乱

纪问题频繁发生。

二、法制不健全。一是无法可依现象仍然存在。一

些问题，因无法 可依，只能是不痛不痒，说说了事，如公

费吃喝、公车私用、公物私礼、公费旅游等问题，广大群

众深恶痛绝，各级政府也三令五申，但行事之人却置若

罔闻，无所顾忌。二是一些法规之间相互抵触，执法者

无所适从。比如对小农水资金的使用，有的文件明确规

定必须专款专用，有的文件却又规定可以部分地补充

事 业费不足，使得执法部门不知按哪个文件执行。三是

有 一些财政法规与现实有差距，没有随时加以调整，出

现合理不合法、合法不合理的现象。比如年终虚列支出

问题，这毫无疑问是违反财政法规的。但实际上除了个

别单位是有意违纪外，大部分还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些

项目年初有预算安排，但因收入与支出不能同步，资金

迟迟到不了位，到年终时，钱才能入库或拨付到位，只

能虚列支出，来年再干。

三、行政干预致使财政执法受到障碍。对农业税的

征收、减免、退税等，财政法规有明确规定，但笔者在检

查中发现，个别地方领导一句话就可以擅自减免，甚至

一减就是几年。在财政支出中，年初的预算安排是通过

各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并具有法律效力的，但在实际工

作中，地方领导一句话就可以追加，生产性专项资金也

可以挪用去买高档汽车或盖楼。处理检查中查出的一

些违纪问题，也不得不考虑地方或部门领导的意见。

四、执法不严，执法手段软化。一些单位领导或执

法者在法律与人情的天平上往往偏向于人情。有些违

纪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该重罚的轻处理，该追究

个人责任的只给单位罚款，人情大于法，弱化了法纪，

纵容了违纪现象的发生。从财政监察部门来说，每年除

了上级有文件安排部署的专项检查必须执行外，本级

安排的检查执行起来很困难。被检单位认为是别出新

裁，以种种借口拒绝检查。对违纪资金和罚款收缴入

库，个别单位也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有的甚至多头设

户躲避收缴。

五、法制观念淡薄，单位间互相攀比。一些单位讲

排场，摆阔气，你盖高楼，坐高档轿车，我也不甘落后，

没有资金来源，自然挪用专项资金。也有个别单位存有

侥幸心理，抱着查出来算的思想，查出来是你的，查不

出来是我的。一些单位为了局部利益或个人私利，采取

收入支出不上帐、虚列支出或报假发票等办法私设帐

外帐，检查人员采取常规办法是无法检查到的。一般群

众只听辘轳把响不知井在哪儿，检举没有实据，知情者

又往往是参与者或受益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向外

披露的。另外由于金融秩序较乱，加上各银行之间互相

竞争，个别单位多头设户，监察部门也很难检查到。

以上种种问题，给财政执法带来严重困难，必须采

取坚决有力措施加以解决。首先必须不断增强全民财

政法律意识。把普法宣传教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其次，在加快财政体制改革的同时，要同步加快与

财政体制、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财政立法；通过立法理顺

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业、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以法

律形式界定中央与地方、国家与企 业各自的事权与财

权；制定与完善财政法律、规章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

的需要。第三，要从法律上赋予财政执法部门权力，采

取有效措施，严厉打击违法乱纪行为，不搞姑息迁就，

不搞下不为例。同时财政执法部门也要加强自身建设，

提高素质，严格按法律程序办事。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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